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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威海市公安局

威海市交通运输局
关于印发《威海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

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公安局（分局）、交通运输局，国家级

开发区建设局、公安分局、交通管理部门：

现将《威海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威海市公安局

威海市交通运输局

2024 年 6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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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了推进全市瓶装液化石油气实施统一配送，规范瓶

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管理，保障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安全，根

据《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《威

海市气瓶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威海市燃气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

要求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威海市行政区域内瓶装液化石油气经

营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配送服务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。

配送服务是指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根据双方签订的供（用）

气合同，将自有气瓶充装液化石油气后，使用配送车辆送达用户

并进行接装和安全检查的活动。

第三条 企业应当建立高效、便民、安全的配送服务体系，实

行瓶装液化石油气区域化统一配送。

企业应当与用户签订供（用）气合同，合同中应当约定企业

统一配送，不得接受用户自提购气。

第四条 企业应当制定配送管理制度、安全技术操作规程，完

善配送管理体系，对配送服务全过程中的安全、服务和质量承担

主体责任。

第五条 企业应当将自有气瓶的销售、储存、运输信息上传至

威海市气瓶追溯平台(以下简称“追溯平台”)，通过追溯平台对

配送全过程进行跟踪管理，准确记录用户实名制销售、用户供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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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凭证和气瓶出入供应站点、气瓶出入用户、空瓶回收等相关

信息。

第六条 用于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的车辆，应当采用工业

和信息化部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》公布目录中的车辆，

并按照《机动车登记规定》办理注册登记，应当严格遵守法律、

行政法规有关道路运输和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规定。

第七条 企业使用载货汽车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的，必须取得

《道路运输证》(经营范围为危险货物运输 2 类 1 项）。

第八条 企业可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（燃油）正三轮车进

行配送服务，由企业购置并依法办理号牌，定期维修、检测、保

养，保证车辆符合相关安全技术标准。

除符合上述规定的电动（燃油）正三轮车、载货汽车外，不

得使用其他机动车辆、非机动车辆进行送气服务。

第九条 企业应统一本企业配送车辆样式，车身标色采用黄色

(加法色系 R:255，G:255，B:0)。车身应当印制“瓶装液化气配

送车”字样、危险警示标志、企业名称、车辆编号、送气热线电

话、核载气瓶重量或者数量。

第十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车辆应当配置卫星定位系统，满

足车辆定位、轨迹记录、安全警示等功能，并确保实时通讯在线，

满足安全送气可追溯的要求。

第十一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车辆（以下简称配送车辆）应

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装载应当符合核定载重量，严禁超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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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气瓶应当统一直立固定，不得倒放、叠放和悬挂在厢

体外侧；

（三）应当配备干粉灭火器等安全防范器材；

（四）不得装载除气瓶、配送辅助工具及相关安全防范器材

以外的其他货物；

（五）电动（燃油）正三轮车不得运送单瓶充装量超过 15kg

的液化石油气气瓶。

第十二条 企业应对配送车辆和配送服务人员实行“定人定车”

管理。不得将配送车辆向其他企业或者个人出租、出借。

企业应将配送车辆类型、产权单位、车辆识别号码、车牌号

码、核定载重量等信息上传至“追溯平台”。

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配备数量与企业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配送

服务人员。配送服务人员应当参加专业培训考核，取得瓶装燃气

送气工的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。

企业应当定期安排配送服务人员参加由行业主管部门、行业

协会、企业组织的岗位培训。

第十四条 企业应对配送服务人员实施信息化动态管理，及时

更新配送服务人员的身份证、劳动合同、社保证明、培训考核合

格证明、送气服务证等信息，保证信息真实有效。

第十五条 企业应当向本企业的配送服务人员发放送气服务

证，作为配送服务人员的工作证明。送气服务证内容由市燃气主

管部门统一指定。

第十六条 鼓励企业统一配送服务人员服装标识，在服装醒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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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标明企业名称、标志、服务电话等字样。

第十七条 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制定安检工作规程，明确安检范

围、程序、标准等内容，加强安检人员培训，提高安检质量和效

率。

第十八条 配送服务人员在执行配送任务时，应当佩带送气服

务证，或穿着统一的配送服务人员服装，入户前表明身份，并遵

守以下规定:

（一）配齐燃气检测检漏、扳手、气瓶角阀堵头等安全检查

维修工具，进行安全检查；

（二）按规定节点扫气瓶标识码，及时将信息传至平台;

（三）开展随瓶安检，对用户燃气设施、燃气燃烧器具、设

备、用气环境等进行一般性安全检查，确认使用场所的安全用气

条件后进行接装。

（四）使用追溯平台手机端 APP 进行随瓶安检及入户安检，

采用影像记录燃气设施和燃气燃烧器具情况。

（五）向用户宣传燃气设施和燃气燃烧器具的使用方法、注

意事项和应急处置措施等安全用气常识。

未能及时送出的气瓶应当送回充装站点或者供应站点存放，

不得私自在家中、租用房屋内、储藏室内、车库(车位)中、运输

工具中等其他地点存放气瓶。

第十九条 配送服务人员在执行配送任务时，不得有下列行

为：

（一）配送非本企业气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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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气瓶之间相互倒灌和随意倾倒液化石油气残液；

（三）采取滚动、拖动、滑动等影响气瓶安全的方式进行气

瓶装卸作业；

（四）向地下室、半地下室、高层建筑等场所供应瓶装液化

石油气。

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按照居民用户每年不少于两次、非居民用

户每季度不少于一次的频次，免费进行用户燃气设施安全检查，

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用户。对于随瓶安检或年度安检不合格或

拒绝安检的用户应当暂停供气，督促用户整改到位后方可继续供

气。

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挂靠企业的形式或者

以个人名义从事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。

第二十二条 各区市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应当采集各企业配送

服务人员和配送车辆信息建立台账，予以公开，公布举报电话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

各区市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落实安全检查工作

的监管，要求企业加强对配送服务人员送气服务的日常管理和巡

查

第二十三条 住建、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定期研判瓶装

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监管中存在的问题，及时改进和完善工作措

施，建立日常联动巡查执法机制，依法打击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

违法违规行为，规范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秩序。

第二十四条 住建部门应当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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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督促企业按照“统一服务规范、统一配送车辆、统一人员管

理、统一标志标识”的要求完善配送服务体系。

公安部门应当加强对非法经营燃气的“黑窝点”、对非法充

装和销售“黑气瓶”等的打击力度；加强对违法违规销售瓶装液

化石油气的单位和个人的打击力度；依法查处液化石油气配送车

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。

交通运输部门加强对用于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的载货汽车的

管理，依法查处载货汽车非法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为。

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7 月 29 日起施行。


